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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第 3屆第 5次勞資會議紀錄 

時間：民國 110年 1月 18日（一）下午 1時 

地點：行政大樓二樓大會議室(AD213)  

主席：陳其昌學務長 

出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盈穎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報告事項 

員工動態：本校現職技工、工友 46人、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170人、專案工作人

員 467人，另有辦理留職停薪之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4人、專案工作人員 1人。 

參、 討論事項： 

編號 1 提案人 洪明賢 

提案 提供校園行政服務方案討論。 

說明 
一、請參閱附件(雲林科技大學專案行政服務休假方案)。 

二、現行差勤管理要點另一方案選擇。 

建議 建請討論。 

業 
管 
單 
位 
回 
應 
說 
明 

一、差勤管理涉及制度適用之正本，除須恪遵法規範外，應以整體、統一、

明確為據。於現有制度外另立其他方案，是否違背現行法規或衝擊原有

制度、再者或有疊床架屋之疑，應為制度面之首要考量，合先說明。 

二、檢視本件「雲林科技大學專案行政服務休假方案」提案，以員工福利出

發之立意應予讚揚。惟其中多項條款，解釋理由及適用條件多有未明，

建請應明示訂定理由，憑以逐項檢覈，且如： 

(一)申請條件設有服務年資滿 3年以上，立論依據為何？勞基法訂有滿 6個

月以上即有 3天休假日期，何以本案另設須 3年以上，理由何在？ 

(二)以補休方式且於規定時間內休畢之條件雖為勞工同意，但年度終結前未

休畢者，依規定仍須於年度終結後 30日內，折算加班費核發(勞基法第

24條、32-1條，施行細則第 22-2條)，違者依勞基法第 79條處 2萬以

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(本校 108年受科罰案例)。同意書無法牴觸法令優

先適用，此法律效力之適，應循不背。 

(三)再以，所謂身體健康足以勘任、勞動事件紀錄優良等設，其認定條件？

由誰認定？此等檢核機制皆未明載，顯有未明確之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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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提案所述實施方式 1明定提撥 20-30分鐘為延長服務時間，此即加班定

義(勞基法 32條第 1項)。據此衍生之任何累計時間，均應適用加班規範，

再次明申。 

三、有關勞動條件事項，應提交勞資會議討論(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3條)。

而勞資會議決議事項如與法規定不符者，則決議效力如何？ 

    參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79 年 09 月 21 日台勞動二字第 22155 號、行

政院勞工委員會 98 年 05 月 01 日勞動 2 字第 0980011211 號、勞動

部 106 年 05 月 03 日勞動條 2 字第 1060130937 號函示，在在明以，

雇主不能片面要求加班都只能補休，必須讓員工有選擇的權利，且

因牽涉到的是個別勞工的權益，無法以勞資會議或團體協約等方式

約定每個勞工要放棄加班費的請求權，如有違反，雇主仍會被依違

反勞動基準法開罰。 

    以上函示精神顯見於 107年新修正勞動基準法第 32-1條規定，嗣後任何

有關加班費之適用，應以本條為依歸。 

四、另，109年 1月 1 日施行之勞動事件法第 38條規定：「出勤紀錄內記載之

勞工出勤時間，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。」再擴大

勞工加班之解釋，適用上不可小覷。 

五、差勤規範除法規明定外，各機關均有相當裁量權限。機關各應所需，訂

定內部管理規範，本屬當然，參考其他案例，亦無不可，然而最終所採

者，應是最合本機關所適者。機關所定法規，均有其背景理由，故擬增

修任何規章，除該法規已違背法令、不合時宜外，則法規制(修)定因由，

應為提案或修定者，首應了解之前提要件。(另所列參考來源:國立高雄

第一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已併校，故法規均已廢止，併予

提醒) 

六、另以政大、交大、中興、中山、成大各校，亦無實施寒暑休制度，併敘

提之。 

七、綜上，有關本「雲林科技大學專案行政服務休假方案」提案，建請退回。

若續以提案，應請依上開說明，分列方案及訂定理由，另案再提會審議。 

決議 

本案請提案之勞方代表針對下列 4 點疑義思考解決方案，俟有共識後再另案

提本會審議，說明如下： 

1.中午延長工時無法做為全體員工均實施時之解決方案。 

2.加班費請求權可否預先放棄改以選擇補休，及加班費請求權勞資會議是否

有權決定強制勞方個人改為選擇補休。 

3.中午延長工時換取補休如何符合勞基法第 35 條:「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，

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…」之法規範。 

4.勞資會議有無審查權力，能否審核准駁勞工個別之休假權利。(勞資會議決

議無法取代雇主與勞工個別協商之義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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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2 提案人 洪明賢 

提案 
請檢視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僱用契約書(不定期契約)中聘僱期間與工作內容:

辦理本校無定量之行政業務…約定事項妥適性? 

說明 

一、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7條勞動契約未有規定聘僱期間事項。 

二、無定量行政業務為一種 0~∞無限大工作範疇，與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7條

第一款應從事之工作，未明確定義應工作事項，易衍生薪資給付不公平(同

工不同酬)問題。 

三、無定量行政業務為臨時交辦事項概念,為避免勞動工作範疇認知差異，改以

短期臨時非常態性等定義工作內容，勿致使雇主可無止盡範圍執行交辦行政

業務，而有壓榨生產勞動之嫌。 

業
管
單
位
回
應
說
明 

一、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第 6點規定，「僱用期間以一年為原

則，除年度中新進人員得配合作業需要進行彈性調整簽約外，原則上應配合

會計年度辦理簽約，但符合勞基法定期契約條款並具備明確終止勞動契約之

日期者，依實際所需時間僱用之。」 

二、另依勞動基準法第 9條規定略以，「勞動契約，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。

臨時性、短期性、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；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

定期契約」。 

三、查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僱用契約書(不定期契約)，依上揭管理要點規

定，雖原則上每年配合會計年度辦理簽約，惟其實質上屬有繼續性工作之不

定期契約性質，為長期僱用並無僱用期限。如本會勞資代表討論後認有修改

之必要，擬另案專簽辦理修法及契約書修訂事宜並提相關會議審議。 

四、另有關契約書第三點工作內容：「辦理本校無定量行政業務及下列工作項

目……」，其工作內容係僱主與勞工明確約定之事項，應有其一定範圍之業

務職掌並由受僱者填具於契約書上，非屬無限大之工作範疇，如勞方對前開

「無定量行政業務」之文字用語有疑慮，擬另案辦理修訂事宜。 

決議 
本案通過，擬另案辦理修正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僱用契約書中工作內容，刪除

「無定量行政業務」之文字用語，惟仍保留臨時交辦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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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3 提案人 陳美岑 

提案 勞工申訴受理窗口(專案工作人員)。 

說明 

一、勞動基準法第 74條 

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，得向雇主、主管機關或

檢查機構申訴。 

依校內勞工申訴公告書第二點第一項(如附件) 

(一)本校受理窗口: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→人事室 

                 技工、工友、駕駛部份→總務處事務組 

                 專案工作人員→???受理窗口 

二、因應勞動事件法，建立校內勞動協商機制，有效處理勞動事件。 

業
管
單
位
回
應
說
明 

參照勞動基準法第 74條規定略以「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

規定時，得向雇主、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。」，又依本校專案工作人員管理

要點，專案經費進用之編制外人員與本校存在僱用關係，故專案工作人員得依

勞動基準法向本校提起申訴。緣此，將修正本校勞工申訴公告書，將專案工作

人員列入本校受理申訴的人員。 

決議 
照案通過，擬修正本校勞工申訴公告書，將專案工作人員列入本校受理申訴的

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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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4 提案人 陳美岑 

提案 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，第一章 總則 第二條請

增列執行專案計畫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」。 

說明 

依據本校工作規則(雲林縣政府109.07.10府勞動二字第 1090539218號函核備 

)第六十三條(申訴)員工於就業場所…依本校「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

要點」辦理，但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一章 

總則  第二條本要點所稱職工，係指本校編制內依法任用之職員、稀少性科技人

員、校務基金進用人員、駐衛警察及技工工友。內容中無提到專案計畫進用之專

案工作人員，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作規則第三條適用對象….本校為執行專案

計畫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得比照適用本規則相違，是否增列。 

建議 請增列執行專案計畫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。 

業
管
單
位
回
應
說
明 

一、 依本校工作規則第 3條第 2項規定：「本校為執行專案計畫進用之專案工作

人員得比照適用本規則」，故專案工作人員之申訴規定，亦可比照工作規則

第 63條第 2項規定：『…，依本校「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」

辦理』。 

二、 鑒於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 2點規定所稱職工並未包

含非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，擬考量職員及勞工有適用申訴法規依據

及程序的差異，且委員會組織的成員亦有不同，故擬另案全面檢視前述要點

修訂，以保障各類人員權益。 

決議 
照案通過，本校申訴之規定擬增列專案工作人員，並另案全面檢視本校職工申訴

相關法規範之修訂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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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建議事項(臨時動議)  

案由：有關本校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之人員類別組成，專案工作人

員之人數代表是否符合比例性問題。(提案人:勞方代表李旻璋

先生) 

決議：建請人事室檢視現行本校勞資會議組成與運作模式之法規，是

否依本校各人員類別佔全體員工之比例，修正各類別勞方代表

之組成人數。 

伍、 散會：下午 2時 

 

 






